
南投縣魚池鄉五城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推行計畫 

壹、依據：配合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及本校行事曆辦理。 

貳、目標： 

    一、增進兒童交通安全知識，培養兒童遵守交通規則，維護交通秩序的習慣。 

    二、從兒童本身做起，進而影響家庭、社會，使人人都能遵守交通秩序。 

    三、避免兒童交通事故之發生，以確保兒童安全。 

參、實施項目： 

一、成立交通安全教育組織，以推動校內各項交通安全教育活動。 

       ﹝一﹞設置「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１.敦聘家長會長及當地派出所主管為顧問。 

              ２.委員確實參與「交通安全教育」的設計規劃並督導考核，由全校

教職員共同參與，除實際的執勤與教學外，主要的職務分工如下： 

                A.教學組長：負責擬定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計畫，包括教學進度的

釐清與劃分、教學資料的蒐集與展覽。 

                B.訓導組長：負責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進度表，包括交通

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的編制調整、各項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交辦

事項之工作分配；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學藝活動計畫。 

              ３.按期召開會議，檢討並改進本校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項。 

       ﹝二﹞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由訓導組長擬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於學期前擬定並納入

學校的行事曆中，以確實執行並檢討。內容包括： 

              １.交通安全教育會議的召開。 

              ２.本校交通安全教育進度表的擬定。 

              ３.交通安全事故處理辦法。 

              ４.交通安全導護輪值擬定。 

              ５.路隊編組計畫、上下學家長接送區設置。 

               



   二、架構多重安全導護網路，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一﹞值週導護：由全校教師輪值擔任，每日上下學於校門口維護學生上下

學的安全。並及時糾正同學行為，預防交通意外事故之發生。 

﹝二﹞愛心導護商店：透過學生上放學沿途經過之愛心導護商店，掌握學生

上放學行蹤並隨時注意學生安全。 

﹝三﹞大隊長：由高年級小朋友擔任，負責該路隊在上下學時沿路的秩序及

安全，發揮學生自治、自律的精神。 

    三、實施交通安全教學： 

﹝一﹞運用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學習手冊施教。 

﹝二﹞將交通安全教育納入單元課程進度或彈性課程教學時間施教。 

﹝三﹞定時舉辦交通安全教學觀摩。 

﹝四﹞辦理交通安全測驗以收交通安全常識之普遍認識。 

     四、舉辦活動： 

﹝一﹞辦理交通安全教育示範與觀摩。 

﹝二﹞路隊編組訓練。 

﹝三﹞週會定期舉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與演講。 

﹝四﹞朝會中利用社會交通意外事件、本校實際意外事件作機會教育。 

﹝五﹞舉辦交通安全藝文競賽。 

﹝六﹞利用家長委員會、親職座談會、寒暑假親師互動表等，向家長宣導交

通安全觀念。 

      五、一年級新生交通安全訓練： 

       ﹝一﹞由老師率隊放學至一定地方並向小朋友說明行走路線。 

       ﹝二﹞提示應注意事項。 

        六、教具使用與設備： 

       ﹝一﹞設置交通安全資料專櫃。 

       ﹝二﹞充實教學所需教具。 

       ﹝三﹞透過資訊融入教學之方式，加深小朋友對交通安全之深刻認知。 

     七、交通安全教育環境布置： 

       ﹝一﹞妥善規劃學生上放學家長接送區，以維護校門口之交通順暢。 



       ﹝二﹞安排等候區，讓學生等候家長接送，以維護學生放學安全。 

       ﹝三﹞於校園內設置各種號誌、標誌、標線、圖片。 

    八、加強導護工作： 

       ﹝一﹞依編組分配工作，分配教師配合校警維護兒童上放學安全。 

       ﹝二﹞負責管理各路隊秩序。 

    九、組織學生路隊： 

       ﹝一﹞以鄰里別及住家位置編組通學路隊。 

       ﹝二﹞定期實施路隊訓練。 

       ﹝三﹞遴選正、副隊長隨時照顧路隊之安全。 

       ﹝四﹞不定期考察路隊之秩序，由教導主任、訓導組長負責抽查。 

       ﹝五﹞安排路隊指導老師，負責指導與管理。 

    十、設置愛心導護站： 

       ﹝一﹞鼓勵社區民眾積極參與維護本校學生上放學暨校外生活之安全。 

       ﹝二﹞提供學生緊急避難處所協助處理及聯絡有關人員。 

    十一、校外生活輔導： 

       ﹝一﹞與五城派出所及社區守望相助隊經常聯繫。 

       ﹝二﹞如有校外生活交通違規之學生適時處理、教育。 

肆、經費來源： 

    一、縣府補助導護裝備費。 

    二、本校其他相關費用。 

伍、考核獎勵： 

 一、校長、教導主任、訓導組長經常巡視各執勤單位，抽查各路隊秩序。 

     二、對推行交通安全教育表現優異同仁，由教導主任轉呈學校呈報上級獎勵。 

陸、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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